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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15年第 6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5年 4月 30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整 

地點：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孫委員振義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慧美 

壹、 主席宣布開會：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，主席宣布開會。 

確認案，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及本府機關代表委員依本委員

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自行迴避。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認備查。 

參、 確認案： 

「馥羽開發建設板橋區中山段 50地號等 7筆土地住商大樓新建

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」確認審查會 

決議：確認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。 

肆、 審議案： 

「禾和二區社區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(開發

新北市新店區華城一段 94、95、96-2、126-3地號共 4筆土

地)」第 2次審查會 

一、 決議：補正後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，並依下列意見詳實補正，俾利書件

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。 

(一) 本次開發基地範圍北高南低，惟規劃挖填方區位為南挖北填，應補充

說明其合理性。且部分建物位於填方區應補充相關安全防護措施，並

加強說明本次基礎型式之變更內容。 

(二) 地質安全監測之監測項目、頻率及監測時機應再重新檢討，且應評估

營運期間擋土結構之位移、沉陷、傾斜、裂縫等納入監測規劃。 

(三) 基地內通路及迴轉空間規劃應予補充，並補充緊急救災道路及資源。 

(四) 本次開發範圍緊鄰已開發之美麗華城社區，應具體提出減輕干擾對策

及鄰房保護措施。 

(五) 本案規劃設置併網型儲能設備，應補充說明供電情形及如何促進節能。 

(六) 滯洪沉砂池之放流原規劃以動力機械抽水方式排放至道路側溝，應再

評估以重力流方式排放之可行性。 

(七) 餘請依委員(單位)意見補充辦理。 

(八) 請依委員（單位）意見補正，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，提送委員會

確認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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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委員（單位）審查意見如下： 

(一) 委員審查意見 

1. 基地地質剖面圖B-B’中地下水位標示位置與地下水位線不一宜修正

（P.4-26）。 

2. 引進人口數污水與用水計算之每戶人口數基準不同，應考慮其一致

性(P.4-32)。 

3. 本次開發基地北高南低，圖 4-7 土方挖填何以南挖北填建物部分在

填方區？宜說明確認（P.4-36）。 

4. kv∕kh 意義及單位宜說明（P.4-20、21）。 

5. 本次開發區範圍宜列入對照表中（P.4-80）為單獨一項目。 

6.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，變更項目及內容過於籠統，不易了解兩者之差

異及內容，理由之說明，建議列表說明變更項目及變更理由。 

7. 第四章為主要變更項目及內容之說明，但部分變更項目說明不清楚，

看不出變更的數據及理由。例如 P4-8 表 4-7 之本次與歷次變更內容

對照表中只列出四項對照說明外，應還有本章分析陳述之其他項目，

由陳述開發行為之差異，加以概要說明。 

8. 表 4-27 之水保設施、增設滯洪沉砂池兩座及相關水保設施，此項變

更設施於 114 年 10 月 20 日農業局已同意核可，但此項變更之程序，

該先經過環評會之同意後，再確定此項變更工作，此項程序是否合

法。 

9. 表 4-27 之其他 3 項差異為(1)基礎型式(2)廢棄物處理方式(3)環境監

測計畫之變更，其變更理由，可能先經過檢討後決定變更，應可同

意此項之變更。 

10. 表 4-27 除提出四項之變更外，第四章還有其他項目在檢討內容中認

為應予變更設計內容，這些修正工作，應該列入變更項目。 

11. 地質安全監測規劃宜再檢討。如地表沉陷點僅量施工前，傾斜管僅

量施工後，此二監測項目均無比較功能。 

12. 擬變更之建物基礎型式宜加強說明。連續基腳之外，是否採用基樁？ 

13. 多少建物蓋在填方區？相關的安全防護措施為何？ 

14. 營運期間擋土結構之位移、沉陷、傾斜、裂縫等為何不監測？建議

補充營運期間地質（含擋土結構等）監測項目、監測儀器及監測頻

率。 

15. 緊鄰社區之干擾減輕宜更為具體，如施工車輛之交通維管及道路清

潔及揚塵抑制，噪音防制，如施工時間等宜提出具體措施。 

16. 基地內通路及迴轉空間宜明確標示檢討並施工。 

17. 排放至道路排水系統之水量宜補充檢討，雖已設置滯洪池，其管理

機制宜提出，如何確保抽水機之正常運作。 

18. P4-19 原核定建築物基礎型式採版基或連續壁基礎，是否有變更，請

說明。 

19. 差異分析應以對照表格方式呈現。 

20. 應釐清此次變更項目與內容，若有漏列部分則應補充納入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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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就社區併網儲能設備 PPT P.23 請說明以下各項： 

(1) 設置成本？ 

(2) 供電情形？ 

(3) 與綠建築關係？如何促進節能 or 能源效率？ 

(4) 未來長期營運之效益？ 

22. “P.審-13”第 37 點委員意見中，提及 P.4-57 有誤植。其他參閱頁數

亦多誤植。請提升對照說明之品質。 

23. P4-78，述明“再生能源儲能設備”請問社區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為何？ 

24. 滯洪沉砂池之放流目前採機械抽水放流至道路側溝，建議以重力流

放流設計，以節能減碳，並降低維護成本，與因抽水機故障，無法因

應緊急放流之風險。 

25. 應補充挖填方之坡度方向（南北向）之挖填剖面線，並檢討降低整

體挖填方量體之整地計畫。 

26. 禾和二區施工前，已在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： 

(1) 居民關心議題之敘述及解決方式 

(2) 日期及場所？ 

27. 本次開發有 21 戶（PPT P.28）： 

(1) 施工期間，工程車及相關作業運具進出，對東西向同街廓之交通，

噪音及振動的減緩策略？ 

(2) 本街廓大抵是東西向連絡道路： 

a. 有關西側街廓日後開發之道路留設？（鄰房舍環境保護

對策） 

b. 緊急救災道路及資源？ 

28. 環境監測仍應符合原環評區外 2 站及區內 2 站的承諾。 

29. 提醒基地內擋土設施後續的維管、監測等，應於使照完成點交予管

委會時，應善盡告知責任。 

(二) 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(書面意見) 

請問榮億建設是否依照 104 年環差審查意見，設置並截流初期 5mm

雨水；未來禾和二區內之開發單位都需接入此水池以降低非點源污染，

過濾沉澱後再越區排放至碧潭橋下游以防影響上游水源。 

(三)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 

1. 關於污水處理量能與維護權責：本案開發所產生之污水，開發單位

承諾納入台北水源特定區內之「污二廠」處理。依據本分署 114 年

6 月 30 日之公告統計(詳附件)，該廠目前設計容量為 4,000CMD，

尚有餘裕量。惟要求開發單位完工後務必依既有模式落實納管，並

由「大台北華城聯合管理委員會」負責後續維護管理。 

2. 關於水土保持與地質安全之權責說明：本案涉及新增 2 座滯洪沉砂

池及地質安全監測計畫（包含地下水位及建築物傾斜監測）。查本案

水土保持計畫業於 114 年 10 月 2 日經貴府農業局核定在案（新北

府農山字第 1141222724 號）；有關水土保持設施之監督執行、地質

安全監測及坡地安全維護等事項，係屬貴府權責範圍。請開發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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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貴府核定之計畫確實執行，以防範泥沙淤積或地層變動影響水源

特定區環境。 

3. 關於水源保護與水質監測：為確保大台北地區取水安全，開發單位

於施工期間應落實初期雨水截流設施之運作，並確保雨水排放至自

來水取水口（碧潭橋）下游，以防範水源污染。 

(四)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(書面意見) 

1. 查旨揭審議案涉及都市計畫部分，經查本局前以 115 年 2 月 9 日新

北城審字第 1150249199 號函復相關意見在案，本次無新增意見。 

2. 續查「榮億建設新店區華城一段 94 地號等 4 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

工程」依據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 45 條及「變更臺北水

源特定區計畫(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案)」土地使

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9 點應先經都設會審議通過，設計單位於 115 年

3 月 10 日函送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到府，經 115 年 4 月 16 日專案

小組審議，決議：「本案依下列意見修正後通過，請設計單位製作修

正對照圖表並綜整報告書內容，……以上修正內容請依『新北市都

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』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

論公告日期之翌日起 14 日前辦理核備事宜。」，請申請單位確實依

前開會議決議辦理。 

(五)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(書面意見) 

1. 備註一第二點審議案案址無涉雨水設施相關用地，隨文檢附所提供

之系統圖說僅供參考。 

2. 查第一次審查意見回覆說明本案業已完成水土保持審查（計劃書第

審-15 頁），惟按「新北市土地開發利用面積 0.1 公頃以上至未達 1

公頃至增加逕流量之出流管制檢核事項審查方式」第 2 條規定，義

務人應提送相關書件至本局確認後方得認定是否免辦出流管制檢

核，請義務人確實依規定辦理。 

3. 有關禾和二區社區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（開發

新北市新店區華城一段 94、95、96-2、126-3 地號共 4 筆土地）第 4

章污水量部分及表 4-11 本計畫污水量檢討表，請以“每戶”分別計

算使用人數及污水量，其餘案件無相關意見。 

4. 無涉污水設施及污水設施相關用地。 

(六)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(書面意見) 

經審視本案說明書 4-66 頁，針對社區接駁巴士部分核與本局函文意

見相符，本局無新增意見。 

(七)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(書面意見) 

本局無新增意見。 

(八)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1. 請於報告封面及第一章內文臚列本案所有開發單位。 

2. 第二章 2.2 節請補充各變更項目之變更理由。 

3. 依新北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內容載，建築開發應

於取得建造執照暨放樣勘驗後六個月內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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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能效證書，惟第 4-75 頁內容未載明是否可符合規範內容，請補充

說明。 

4. 請釐清並說明本案是否規劃後續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空間或建築。 

5. 請將變更前廢棄物處理規劃內容納入第四章說明。 

6. P.4-35，請補充土方暫置區位置並以圖示之。 

7. 本案屬山坡地開發，有關地質監測部分： 

(1) 表 5-36，請明確界定地質安全監測項目所載何謂「施工期間之開

挖期間」及「施工後」之定義? 

(2) 於營運階段地質安全監測項目為何?請補充。 

(3) 表 5-36 地質安全監測內容與 P5-40 內文及表 5-33 內容不一致，

請一併釐清。 

(4) 表 5-36 備註 2 載「本案承諾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，辦理

動工說明會，將於環保局…」，因本案屬變更案，且曾已許可動

工並辦理動工說明會，請確認本案是否仍會再次辦理動工說明

會? 

(5) 倘欲停止環境監測(含地質安全監測)前，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

行細則第 36 條至第 38 條規定辦理變更，經核准同意後始得停

止監測。 

8.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39 條規定，開發單位應於開

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，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

其預定施工日期。採分段(分期)開發者，以提報各段(期)開發之第一

次施工行為為預定施工日期為原則。故本案後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許可後，應於預定施工日前 30 日內函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

局。 

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40 分。 








